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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

主管部门: 根据《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商务部2005年第25号

令，以下简称《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商务部将在全国实

行《酒类流通随附单》（以下简称《随附单》）制度，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认真做好《随附单》实

施组织工作 建立和实施《随附单》制度，是加强酒类流通监

督管理，严格规范酒类流通秩序，有效防止假冒伪劣酒流入

市场，切实维护酒类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有效手段。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深刻领会实施《随附单》制

度的重要意义，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把

《随附单》制度落到处。 二、明确职责，积极推进《随附单

》制度 （一）《随附单》制度在除啤酒以外其他酒类商品上

先行实施。酒类生产企业销售部门应纳入酒类批发经营者范

围，依照《办法》提供《随附单》。 （二）各地商务主管部

门要及时将本地随附单编号报送到商务部酒类流通管理办公

室。 （三）《随附单》实行全国统一格式,由商务部统一印制

表样（格式及有关说明详见附件），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负责

监制《随附单》。 三、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各地

商务主管部门要认真梳理，统筹规划，积极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随附单》的宣传和培训工作。各地商务主管部

门要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办法》和《随附单》制度，对相关

酒类经营者进行培训，保证《随附单》制度深入实施。 （二



）严格督促酒类经营者实施《随附单》制度 酒类批发经营者

应主动开具随附单，要单随货走；酒类零售经营者（含宾馆

、饭店等）应主动索取随附单，要一货一单。批发、零售经

营者要妥善保管《随附单》，建立台帐，严格管理，并不得

重复使用、转借、代开、伪造和买卖随附单。凡不执行《随

附单》制度相关要求的经营者，一经查实，按照《办法》第

二十八条规定予以处理。 （三）严格审核免用《随附单》的

申请。对免用《随附单》的企业进行初审，主要审核企业溯

源内容和溯源制度全面达到《办法》的相关要求。对审查合

格的企业，要及时报送商务部酒类流通管理办公室确认。 （

四）加强部分地区已有溯源单据与《随附单》的衔接。已建

立溯源制度的省份，可继续实行原有的管理办法，暂以原来

的单据代替《随附单》。但在印制新的溯源单据时，要按照

《办法》要求制作、编号。 附件 《随附单》格式及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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